
負 責 人 電號

通 訊 處
連絡

電話

通 訊 處
連絡

電話

□ □ 既  容 KW
KW

新 增 KW
KW
KW

設 設 設  量 KW
經常 KW 計畫至民國        年用電總容量為:

週六半尖峰 KW KW
第一期 年 月 日 離峰 KW KW

備用電力 KW KW
經常 KW KW
週六半尖峰 KW KW

第二期 年 月 日 離峰 KW KW
備用電力 KW
經常 KW
週六半尖峰 KW

第三期 年 月 日 離峰 KW (本欄資料僅提供參考)

備用電力 KW
核 件 核   容 HP  用  產
准 字 KW
文 號 准   量 KW  途  品

器具名稱 相 AC/DC 電壓(KVA) 容量(KVA) 具 合計容量 期別 器具名稱 相 AC/DC 電壓(KVA) 容量(KVA) 具 合計容量 期別

特殊主變壓器
500HP以上馬達

(不含軋鋼用)

電 弧 爐
不與台電併聯

之發電機

     馬達  

諧 波 源 設 備

希 方       

望          

受          

□3.一般性用電。 電 式       

    □2-2不停電電源裝置(UPS)。

    □2-3其他

 區電

 處檢

 供討

註 ： 1.申請新增用電，其合計契約容量達1,000瓩或建築總樓地板面積達10,000平方公尺,及設置自用發電設備且需與 

  本公司系統併聯或躉售電(不論契約多寡)者，應先填具本計畫書(各欄請確實填寫俾便檢討)。

2.尚未取得政府主管機關核准文件者，核准文件字號欄得免填寫。

3.設置自用發電設備且需與本公司系統併聯者，應再加填「自用發電設備計劃基本資料表」。

躉 售 電 力

1.既設供電(或躉售)方式：

週 六 半 尖 峰

非 夏 月 / 半 尖 峰

    相  線            仟伏

經 常

申

請

人

認

章

3.建 ( 擴 ) 廠中。

4.已建(擴)廠完成。

本計畫新增設用電(或躉售電力)擬由：

       變電所             饋線供電

    □2-1蓄電池。

自

備

緊

急

電

源

裝

設

計

畫

1.無裝設計劃。

2.建廠用地已取得，惟尚未建廠。

建

廠

進

度

離 峰

技術上：□無困難。□如后附檢討表。

1.建廠用地洽購中。

1.單路放射型。

3.一路經常，一路備用。

4.二回路併聯(適用特高壓供電)。

5.重點網路。

□ 2.環路供電。

各

期

新

增

設

用

電

度

要

求

□1.不能容許瞬間停電            CYCLE以上。

□2.容許短時間電            小時以內。

KW，非夏月/半尖峰

KW，躉   售    電   力

電熱

(經常、自用發電、汽電共生 )

經 常

離 峰

非 夏 月 / 半 尖 峰

躉  售  電  力
           備用電力

用

電

可

靠

編號：

              區營業處

KW，非夏月/半尖峰

KW，非夏月/半尖峰

KW，躉   售    電   力
(經常、自用發電、汽電共生 )

經             常

離             峰

                   備用電力

區

 
 
處

核

章

欄

營 業 部 門 規 劃 部 門 單 位 主 管

躉 售 電 力

備 用 電 力

KW 非夏月 /半尖峰

合

計

容

量

新

增

設

後

2.自第    期起擬(或改)以

    相  線        仟伏供電

電力

KW，躉   售    電   力

各

期

裝

置

特

殊

器

具

2.擬自第    期裝設下列緊急電源設備。

新 增 設 用 電 及 躉 售 電 力 計 畫 書

KW

KW

KW
KW

(經常、自用發電、汽電共生 )

與台電併聯之

發電設備(另

詳填自用發電

設備計畫基本

資料表)

週 六 半 尖 峰 週六半尖峰KW

表號：業營26

用 戶 名 稱

用 電 地 址

用 電 連 絡 人

或 電 機 技 師

軋鋼

熱軋


